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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四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政府採購諮詢申請書   編號： 

標的案號 

（無者免填） 

 

標的名稱 
 

 

請求諮詢事項 

 
 

 

契約爭執條文 
 

 

相關事實情節概

述（包含與他造

當事人之主張、

協調情形、是否

已向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申請調

解等；不敷使用

得以附件敘明） 

 

       政府採購諮詢申請書   編號： 

標的案號 

（無者免填） 

 

標的名稱 
 

 

請求諮詢事項 

 
 

 

相關事實情節概

述（不敷使用得

以附件敘明） 

 

申請人名稱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電子郵件

信箱 

 

他造當事人名稱 
 

 

以 下 欄 位 請 勿 填 寫 

一、 本會政府採購

諮詢機制設置

目的，係協助

釐清解決廠商

與機關間因契

約條款而產生

之認知歧異問

題，以減少履

約爭議案件，

進而提升採購

效率，契約雙

方就契約認知

歧異經協調未

能達成協議，

得填具第四點

附件「政府採

購 諮 詢 申 請

書」，申請諮

詢。 

二、 考量時有申請

人所填申請書

內容未載明或

未聚焦於契約

雙方認知歧異

之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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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名稱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電子郵件

信箱 

 

他造當事人名稱 
 

 

以 下 欄 位 請 勿 填 寫 

初步審查結果建議本會接辦單位： 

 
 

執 行 秘 書召 集 人 

 

 

 
 

 

 114.5.修 

附註：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諮詢小組設

置要點第4點規定，申請諮詢應填具本申請書

（公開於本會網站），如有疑義，得以電子郵

件（gpl@mail.pcc.gov.tw）洽詢本會。 

 

初步審查結果建議本會接辦單位： 

 
 

執 行 秘 書召 集 人 

 

 

 
 

 

112.9.修 

附註：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諮詢小組設

置要點第4點規定，申請諮詢應填具本申請書

（公開於本會網站），如有疑義，得以電子郵

件（gpl@mail.pcc.gov.tw）洽詢本會。 

 

致釐清爭議過

程費時，或經

釐清後始確認

爭議無涉契約

條文，影響整

體審查效率，

爰修正申請書

格 式 ， 增 列

「契約爭執條

文」欄位，並

調整「相關事

實情節概述」

欄位之說明文

字，以協助申

請人於申請書

載明雙方有歧

見之契約條文

及協調情形。 

 

 


